关于征集2014年吉林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

各市、州质量技术监督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为实施技术标准提升工程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省地方标准体系，充分发挥标准化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保障作用，按照《吉林省标准化战略纲要（2010-2015年）》要求，现在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2014年度吉林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申报原则

（一）项目申报须紧密结合《吉林省标准化战略纲要（2010-2015年）》指导思想、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要求。
（二）适应需求，促进发展。切实增强地方标准制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，满足市场需求，保障健康安全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有利于推动我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。

（三）突出创新，重点突破。围绕我省优势产业、支柱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特色资源产业发展需要，加强标准研究和自主创新，加快关键技术、核心技术和专利技术向技术标准的转化。

（四）填补空白，完善体系。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结合各部门、各行业的实际情况，对没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全省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，可提出标准制定项目申请，以建立和完善我省地方标准体系。

（五）技术成熟，必要可行。鼓励制定技术先进，科学合理的地方标准，承担单位具备组织、技术、资金等保障条件。

    二、申报范围

    （一）围绕现代农业产业发展，突出种植业、养殖加工业、园艺特产业、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业基础、动植物疫病防控和现代林业及水利设施、水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等领域的标准。
    （二）围绕打造汽车产业基地、石化产业基地、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建设，突出车用化学品、精细化工等相关技术标准；与食品安全标准衔接的包括基础、管理、产品分等分级、非食品安全质量要求和食品相关产品等方面的标准。
    （三）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，突出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化工、生物制造、光电信息、电子商务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电动汽车、碳纤维、风力发电、生物质能应用等方面的标准。

    （四）围绕特色资源产业发展，突出人参、鹿、林蛙、矿泉水、硅藻土、油页岩开发等方面的标准。

    （五）围绕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，突出现代物流、信息服务、农业服务、金融、高技术服务、物业、家庭服务、养老服务、商贸流通、房地产、文化产业、服务外包、基本社会服务、劳动保护和旅游等方面的标准。

    （六）围绕节能减排、低碳经济及生态环境保护，突出重点行业高耗能产品能耗，汽车、玉米化工等行业污染物排放、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标准。

    （七）围绕社会管理和公共事业发展，突出公共教育、就业服务、社会保险、公共医疗、公共文化等领域的标准。

    （八）围绕保障公共安全，突出安全生产、交通安全、特种设备安全、危险化学品安全、消防安全等方面的标准。

    （九）需将相关行政管理要求予以转化的各类技术和管理标准。

    三、报送要求

　　（一）本次征集的项目为2014年11月底前完成的吉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。省直有关部门、各市（州）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各有关单位负责组织项目申报。
    （二）各单位要结合本部门、本行业、本地区的实际，充分发挥产学研等各方力量，认真分析标准研制需求，突出重点，做好标准的规划与项目申报工作。

    （三）各单位对报送的项目要从立项的必要性、可行性等方面作出充分论证，确保申报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。

    （四）项目申报材料一式二份，包括：1.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函；2. 吉林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（见附件1）；3.地方标准项目草案；4.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（见附件2）。

    （五）报送时间：请各项目申报组织单位于2013年9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的电子文档（发至唯一指定受理邮箱bzhhc＠126.com）及纸质文本（加盖公章后，一式二份）报送省质监局标准化处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（六）省质监局将根据申报项目情况组织相关审定工作，根据审定结论下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，并在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布。
    联系人：吕德利   电话：0431-85237055
    地址：长春市南湖大路1088号1313室 邮编：130021

    电子邮箱：bzhhc＠126.com,
　　标准化交流QQ群：175492346
    附件：1.吉林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

          2.吉林省地方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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